





「期貨顧問事業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
修正對照表

壹、業務及收入循環
四、辦理高齡客戶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度評估作業：CA-24000

貳、管理控制制度
十二、辦理金融機構間資料共享作業: CM-32000






一、期貨顧問事業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修正對照表
	編號
	作業項目
	修正後內容
	修正前內容
	修正說明

	CA-24000









































































	
	辦理高齡客戶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度評估作業
(施行日期為111年10月1日)

























































	法令規章：
1. 期貨服務事業辦理高齡客戶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度評估準則

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
一、65歲以上高齡委任人簽訂期貨顧問服務之委任契約，除應遵守委任契約之簽訂(含金融消費者保護之管理)相關程序辦理外，另應遵守下列管控措施：
(1) 公司辦理65歲以上高齡委任人簽訂期貨顧問委任契約字體應加大，並說明期貨顧問委任契約之重要內容。
(2) 為有效評估65歲以上高齡委任人是否有弱點，期貨顧問事業向高齡委任人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時，應有符合高齡委任人之風險承受度評估項目。
(3) 期貨顧問事業對65歲以上高齡委任人提供期貨顧問研究分析意見或推介建議，應適當考量高風險商品之交易策略，如選擇權賣方策略、流動性低等。
(4) 期貨顧問事業業務人員對65歲以上高齡委任人辦理適合度評估時，須考量一、(二)及一、(三)結果，妥適評估擬推介商品或服務之適合性及推介理由，以確認所行銷商品或服務確實適合該高齡委任人。
(5) 期貨顧問事業對65歲以上高齡委任人之特殊行為，宜採關懷提問因應措施，提醒注意交易風險，以防範高齡客戶受詐騙。
(6) 65歲以上高齡委任人變更契約(如：突然提高購買高額的期貨顧問服務)，應加強查核機制，以及早辨識異常。



	(新增)








	1. 參酌「老人福利法」第2條年齡規定及「銀行業電話行銷應遵循原則」對高齡客戶年齡標準，爰訂定高齡客戶為65歲，並參酌本公會期貨服務事業辦理高齡客戶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度評估準則第二條期貨顧問事業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稱65歲以上為高齡委任人。
2.依110年12月9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證期(期)字第1100365400號函辦理，及參酌本準則第六條應強化其行銷與契約文件可閱讀性，以善盡告知及揭露義務，包括但不限於字體加大、文字淺顯易懂等)， 本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爰配合增修一、(一)：對65歲以上之高齡委任人簽訂期貨顧問委任契約字體應加大。
3.依期貨服務事業辦理高齡客戶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度評估準則第三條，對65歲以上高齡客戶辦理KYC時，應有針對符合高齡客戶特性之風險承受度評估項目，以有效評估辨識其風險承擔能力，例示如下：
(1)生理狀態(如面對面或以電話溝通時溝通順暢度、是否具身心障礙證明、重大傷病證明等)。
(2)財力與收入及開支之來源與水準。
(3)流動性資金需求。
(4)教育與金融知識水準。
(5)社群關係(獨居及照護狀態)。
，本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爰配合新增一(二)。
4.參酌期貨服務事業辦理高齡客戶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度評估準則第四條，對其商品或服務辦理瞭解商品作業時，於商品銷售或推介等之服務風險評估時應適當考量對高齡客戶影響性較高之因子，本作業程序爰配合新增及一、(三)。
[bookmark: _GoBack]5.參酌期貨服務事業辦理高齡客戶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度評估準則第五條訂定期貨顧問事業對高齡客戶推介商品或服務前內部應辦理之事項，應考量高齡客戶之弱點與財務特性及所擬推介商品之特殊風險事項等，並應考量高齡客戶之KYC及KYP結果，以確認所推介商品或服務確實符合高齡客戶所需，本作業程序爰配合新增及一、(四)。
6.參酌期貨服務事業辦理高齡客戶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度評估準則第七條，對高齡客戶特殊行為之保護因應措施(如：懷疑客戶遭金融剝削、從事鉅額資金轉移等)，提醒高齡客戶注意交易風險。訂定期貨顧問事業高齡委任人之特殊行為，宜採關懷提問因應措施，爰配合增修一、(五)。
7.參酌期貨服務事業辦理高齡客戶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度評估準則第十條訂定期貨顧問事業應建立適用高齡客戶之交易監控及加強查核機制，配合增修一、(六)。




二、期貨顧問事業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修正對照表
	編號
	作業項目
	修正後內容
	修正前內容
	修正說明

	CM-32000


	辦理金融機構間資料共享作業

	法令規章：
1. 金融機構間資料共享指引
2. 金融機構間資料共享指引問答集
3. 證券期貨業及其他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金融機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實施辦法
4. 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間共同行銷管理辦法
5. 111年1月20日金管證券字第1100365499號令及該令業務問答集


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
1、 公司辦理金融機構間資料共享，其資料共享範圍及程序，除依其他法令規定得共享者從其規定外，應事先取得客戶同意，並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金融機構間資料共享指引、金融機構共享指引問答集、111年1月20日金管證券字第1100365499號令及該令業務問答集規定辦理。
2、 公司辦理資料共享，應依下列原則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註：請公司自訂），並落實執行：
(一)資料共享須有明確、妥適目的，並應合法及注意倫理道德。
(二)共享之資料如屬身分核驗資料、負面資訊等，對客戶權益有較大影響性者，應進行必要之查證，或提供其他強化客戶資料保護措施。
 (三)資料共享過程中之參與者及其員工須經授權，並對相關法令、內部控制規範及資料共享約定條件等有充足之認識。
(四)對於資料共享、日常維護、留存、權限設定、報表管理、共享結束後之處理等事宜，應訂定妥適之管理政策。
(五)應按合作對象及資料共享方式，以風險為基礎，明定內部審核及分層負責機制。
(六)應確保資訊系統及資料傳輸之安全性。
(七)應針對資料共享作業，明定受理客戶申訴及處理爭議之內部標準程序。
3、 公司應於公司網站揭露金融機構間資料共享之隱私權政策，其內容應至少包括共享資料之公司名稱、共享目的、客戶資料保護措施及客戶權益維護之救濟方式等。
4、 資料共享屬第一類或第二類金融機構為辨識風險、進行風險控管者，公司應依金融機構間資料共享指引第六點，落實執行應遵循之事項（包括應事先取得客戶同意、可共享資料之範圍、客戶權益保障、資料傳輸安全及明確約定之內容等）。
5、 資料共享屬第一類、第二類或第三類金融機構為減少客戶重複輸入資料等便利客戶作業或合作辦理業務者，公司應依金融機構間資料共享指引第七點，落實執行應遵循之事項（包括應事先取得客戶同意、可共享資料之範圍、客戶權益保障、資料傳輸安全及業務合作對象、明確約定之內容等）。
6、 公司辦理第三類金融機構間之資料共享，應依111年1月20日金管證券字第1100365499號令規定，事先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或辦理後15個營業日內向公會申報備查。經核准或申報備查之 案件內容嗣後倘有變動，亦 應依前開第1100365499號令規定辦理。
	(新增)

	配合主管機關訂定金融機構間資料共享指引，爰增訂期貨顧問事業辦理資料共享之相關控管機制。






  111年3月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